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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2 見報 

第 7/2015 號法律《物業管理業務的清潔及保安僱員的最低工資》，訂定物業管理

業務中從事清潔及保安工作僱員的最低工資，而按照有關規定，最低工資金額須每年

檢討，並可按經濟發展狀況調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二零一八年開展關於最低工資

金額的檢討工作，經檢視有關法律的實施情況，並考慮到本澳的經濟發展狀況，有需要

調整最低工資金額。今年六月六日，第 11/2019 號法律《修改第 7/2015 號法律〈物業

管理業務的清潔及保安僱員的最低工資〉》已於立法會細則性通過，並於今年九月一日起

生效。 

 最低工資金額 

經諮詢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勞資雙方代表的意見，並綜合分析本澳門經濟狀況、

受惠僱員人數，以及企業的承受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物業管理業務的清潔及保安僱員的

最低工資金額調升如下：按小時計算報酬的僱員，每小時澳門幣三十二元；按日計算

報酬的僱員，每日澳門幣二百五十六元；按月計算報酬的僱員，每月澳門幣六千六百

五十六元。另一方面，按日計算報酬的金額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八小時的上限計算，

如正常工作時間超出此限，須以每小時澳門幣三十二元計算有關報酬。 

 最低工資適用範圍 

有關最低工資的適用對象為物業管理業務中的清潔及保安僱員，按照法律規定適用

於以下勞動關係： 



（一）物業管理公司、保安公司及清潔公司等向他人提供公共地方及都市房地產的

清潔及保安服務，而與相關工種僱員建立的勞動關係； 

（二） 房地產所有人（如業主）為對居住用途的都市房地產的共同部分進行清潔

及保安工作，而與相關工種僱員建立的勞動關係。 

此外，不論僱員的職稱為何，從事下列任一類型的工作，均會視為從事清潔或保安

工作： 

（一） 使用清潔設備、工具或清潔劑進行打掃、清洗或同類工作； 

（二） 看管、保護動產及不動產的工作； 

（三） 看守並管制個人在公共地方及都市房地產進出、逗留及通行的工作。 

處罰制度 

如合同中訂定的報酬金額不符合最低工資的規定，有關合同條款視為不存在，並須按

法律的規定支付有關報酬。對於沒有支付法定最低工資的僱主，最高可科罰金五萬元，

而有關罰金是按每一涉及的僱員計算，如涉及兩名僱員，最高可科罰金十萬元，如此類推。 

 

註： 本文內容主要參閱第 7/2015 號法律及第 11/2019 號法律的規定。 

 

 

 


